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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100303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1003036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3036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中華民國11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之「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」第7條之1、第7條之2、第85條之1，行政院定

自111年4月30日施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31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10033461號函
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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